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93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鉑淵 

訴訟代理人  高睿謙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偉鈞 

訴訟代理人  林慶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3月3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08年度板建簡字第6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

院於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就反訴部分，駁回李偉鈞後開第二項之訴，暨訴訟費

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新臺幣8

1,008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

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李偉鈞之其餘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關於本訴及上訴、追加部分，由哥頓設計

工程有限公司負擔；關於反訴及附帶上訴、追加部分，由哥頓設

計工程有限公司負擔80％，餘由李偉鈞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一審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

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為必要時

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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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又所謂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

程序之規定，其違背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

違背規定，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而所

謂因維持審級制度之必要，係指當事人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

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判決，須發回原法院以回復其審級利

益而言（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27號、84年度台上字第5

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哥頓設

計工程有限公司（下逕稱哥頓公司）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

高睿謙，於原審訴訟進行中之民國111年9月15日變更為高鉑

淵（見本院限閱卷第3至4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當

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

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

以前當然停止」之規定，在未由高鉑淵承受訴訟之前，原訴

訟程序本應當然停止；然原審未察，仍以高睿謙為哥頓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程序並為實體判決，其訴訟程序顯有

重大瑕疵。惟哥頓公司嗣業已補正高鉑淵為法定代理人並聲

明承受訴訟，且仍委任高睿謙為訴訟代理人而續為與第一審

相同之訴訟上攻防（見本院卷第273至281頁），更追認高睿

謙於原審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訴訟行為（見本院卷第32

2頁），依此客觀情狀以觀，並無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

決之情形，且哥頓公司亦無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

致受不利之判決，而須發回原審以回復其審級利益之情事可

言。準此，本院因認本件得自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尚無庸

將本件發回原審法院，先予指明。

二、再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

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哥頓公司起訴時原請求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李偉鈞（下逕稱其姓名）應給付新臺

幣（下同）300,950元本息，嗣提起上訴後，追加請求李偉

鈞應再給付10,700元本息；而李偉鈞於原審反訴請求哥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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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應給付270,906元本息，嗣提起附帶上訴後，亦追加請求

哥頓公司應再給付30,699元本息。經核均屬未變更訴訟標的

法律關係而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均應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哥頓公司主張：兩造於107年12月16日就新北市○○區○○

街000巷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簽訂室內裝修工程合

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總工程款1,800,000元；

嗣兩造又合意為追加減項，新增追加款45,950元（前述承攬

工作下稱系爭裝修工程，細項如附表所示）。惟因李偉鈞於

系爭裝修工程施作期間因挑選各材質色系、多次修改系統櫃

功能之立面圖及多次考量氣候不佳影響工程品質等多項因

素，導致系爭裝修工程延宕至108年4月21日始完工，完工後

李偉鈞卻拒絕支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180,000元及追加款4

5,950元；又李偉鈞另向訴外人即李財福即立欣實業社（下

逕稱其姓名）定作鐵窗，工程款計75,000元，李財福亦將鐵

窗工程款債權讓與哥頓公司。爰依系爭承攬契約、債權讓與

等法律關係起訴，求為判命李偉鈞應給付哥頓公司300,95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等語。並於二審另就哥頓公司在系爭

房屋實際施作但未經報價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如

附表項次六編號11所示）、「新增插座」2組（如附表項次

七編號5所示）、「新增15cm崁燈」4組（如附表項次七編號

7所示）部分為訴之追加，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10,

700元，及自112年8月17日民事上訴理由補充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就李偉鈞

反訴部分辯稱：否認李偉鈞主張之瑕疵修補、減少價金，哥

頓公司應先取得工程款後才須賠償修補費用等語。

二、李偉鈞則以：系爭承攬契約報價原為2,072,675元，經兩造

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折扣比例為87％，先予指明。

哥頓公司施作系爭裝修工程，有多項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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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瑕疵，經鑑定系爭裝修工程的現況價值應再依議價折扣8

7％計算，故應減少報酬330,980元，哥頓公司於原審本訴請

求之300,950元，應如數以前開330,980元進行抵銷，哥頓公

司已不得再向李偉鈞請求任何報酬等語置辯。另就哥頓公司

於二審追加請求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新增插

座」2組、「新增15cm崁燈」4組等項費用部分，則辯稱：上

開項目均未報價，李偉鈞亦未同意追加項，哥頓公司本應具

有估價、報價之專業，明確估計所應施作之項目，故漏未估

計所增加之成本，不得另行追加請求等語。此外，哥頓公司

經催告仍不修補系爭裝修工程之瑕疵，李偉鈞得請求哥頓公

司給付修補費用計235,575元；且哥頓公司逾期完工（經兩

造合意於108年3月31日完工，但哥頓公司遲至108年4月21日

始交付），亦應給付遲延罰款計36,000元，爰依系爭承攬契

約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求為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270,90

6元（於原審主張減少報酬300,281元。計算式：300,281元

＋235,575元＋36,000元－300,950元＝270,906元），及自

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至原審駁回李偉

鈞請求反訴被告高睿謙就其中234,906元本息應與哥頓公司

連帶給付部分，未據李偉鈞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非本院審

理範圍，於茲不贅）。另於二審就上開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

0,699元部分（計算式：330,980元－300,281元＝30,699

元）為反訴之追加，請求判命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30,6

99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準備程序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審就哥頓公司本訴之請求，為哥頓公司敗訴之判決；就李

偉鈞反訴之請求，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㈠哥

頓公司之訴駁回。㈡本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㈢哥頓

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及自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李偉鈞其餘之訴駁

回。㈤反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6/10，餘由李偉鈞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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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㈥本判決第三項部分得假執行；但哥頓公司如以165,39

8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㈦李偉鈞其餘假執行之聲請

駁回。

　　哥頓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聲明：㈠⒈原判決關

於駁回哥頓公司下列第㈡項之本訴部分；⒉反訴命哥頓公司

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

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⒈部分，李偉

鈞應給付哥頓公司300,9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開廢棄⒉部

分，李偉鈞在第一審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第一

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另追加起訴聲明：李偉

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10,700元，及自112年8月17日民事上訴

理由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李偉鈞就哥頓公司之上訴，答辯

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就哥頓公

司所為訴之追加部分，則答辯聲明：㈠追加之訴駁回；㈡追

加之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

　　李偉鈞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李偉鈞後開第㈡項反訴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105,508

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追加反訴聲明：哥頓公

司應再給付李偉鈞30,699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準備程序

翌日即112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哥頓公司就李偉鈞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附帶上

訴駁回；㈡附帶上訴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就李偉鈞反訴

之追加，則答辯聲明：㈠追加之訴駁回；㈡追加之訴訴訟費

用由李偉鈞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07年12月16日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承攬契約（包括

拆除工程、泥作工程、隔間及木工工程、玻璃工程、油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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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鋁窗工程、水電工程、廚具及其他工程、冷氣），報價

原為2,072,675元，經兩造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約定

於108年3月31日完工，嗣就系爭裝修工程為追加減項，此部

分追加款計45,950元；李偉鈞就系爭裝修工程已給付哥頓公

司1,620,000元，而哥頓公司最終於108年4月21日完工並交

付李偉鈞；另李偉鈞向李財福定作鐵窗工程，該部分工程款

為75,000元，迄未給付，李財福已將該工程款債權讓與哥頓

公司等情，業據哥頓公司提出系爭承攬契約書、追加減單等

件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41頁），並經證人李財福於原審10

9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程序證述甚明，又李偉鈞於二審程序就

此亦不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即堪認定。

　㈡就系爭裝修工程有無不符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乙節，經原

審囑託社團法人臺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下稱住宅消

保會）實施鑑定，鑑定結果如附表鑑定結果欄所示（詳如住

宅消保會111年7月20日住保字第000000000號鑑定報告，下

稱系爭鑑定報告）。本院審酌住宅消保會係內政部依法陳報

行政院公告之全國性專業型消費者保護團體，而該會評選具

建築及室內裝修之設計、工程等相關學經歷、從業資歷及專

業證照背景之從業人員，簽署利益迴避及從業禁止切結書

後，始為本件鑑定，於111年6月16日現場會勘過程，亦通知

兩造到場陳述意見、逐一查核工作項目並拍照存證（見系爭

鑑定報告第51至101頁），堪認住宅消保會已選任適格之專

業人員進行鑑定，且鑑定過程已考量系爭承攬契約約定、實

際施作內容，以及兩造意見，始據以作成鑑定結果，自值採

信。

　㈢哥頓公司雖以如附表項次二編號5、7、8、項次三編號1、

6、13、14、項次七編號21所示瑕疵，乃係於完工逾3年後鑑

定之結果，無法確定在哥頓公司完工時已存在；項次二編號

13所示瑕疵，乃係經李偉鈞要求更改尺寸，而項次七編號2

4、項次八編號3所示瑕疵，則係因缺貨得李偉鈞同意而選擇

更換等情詞，否認系爭裝修工程有上開瑕疵等語置辯。惟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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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項次二編號5、7、8、項次三編號1、6、13、14、項次七

編號21所示「高層立面有滲漏水發霉現象」、「門框有因滲

漏水導致發霉現象」、「地板局部空洞化」、「洩水坡度不

足，有積水現象」、「地面溝槽直角面過於銳利且易於被

劃、割傷」、「隱藏門之鉸鍊固定處已毀損」、「間接照明

下陷」、「衣櫃把手脫落」、「門片施工瑕疵」、「抽屜面

板錯位」、「堆拉門輪軸與管道錯位」、「淋浴蓮蓬頭花灑

歪斜、搖晃」等瑕疵，均非屬正常使用所產生之自然耗損現

象，且實施鑑定人員均具建築及室內裝修工程之專業及經

驗，當可區辨不符通常或約定使用狀態係屬施工瑕疵抑或使

用耗損，是哥頓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尚難採信。至哥頓公司

另辯稱項次二編號13所示瑕疵係李偉鈞要求更改尺寸，而項

次七編號24、項次八編號3所示瑕疵均係因缺貨得李偉鈞同

意而選擇更換等節，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有利哥頓公

司之認定。

　㈣就哥頓公司請求李偉鈞給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180,000

元、追加款45,950元，以及受讓之鐵窗工程款75,000元、未

經報價但已施作之10,700元部分：

　⒈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固得請求定作人給付報酬。惟按承攬人

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

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

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

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

費用；承攬人不於定作人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定作人得解

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1、2項、

第49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作人依民法第494條規定

所得主張之報酬減少請求權，一經定作人以意思表示行使，

承攬人所得請求之報酬，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

之，承攬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報酬之請求權存在。

另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

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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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亦有明定。

　⒉李偉鈞固不爭執系爭裝修工程已完工之事實，惟以系爭裝修

工程存有瑕疵為由，得請求減少價金，並以哥頓公司應賠償

之瑕疵修補費用及遲延罰款，抵銷系爭裝修工程之工程款等

情詞置辯。查系爭裝修工程存有如附表所示瑕疵乙節，業經

本院認定如前，而李偉鈞因系爭裝修工程之瑕疵，已於108

年6月4日以板橋文化路郵局第1036號存證信函、LINE訊息催

告哥頓公司限期修補，哥頓公司收受後迄至鑑定機關住宅消

保會實施鑑定時仍未修補等情，亦有上開存證信函、LINE對

話截圖（見原審卷第101至105頁）及系爭鑑定報告書可參，

是李偉鈞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報酬，應屬有據。

　⒊又系爭裝修工程如附表項次一至十部分，經鑑定已施作現況

價值為1,712,688元，而兩造復合意就項次二編號11所示

「廚房後陽台地面防水工程」之費用及已施作現況價值（原

報價8,000元）各吸收一半（見本院卷第245頁），故已施作

現況價值應以1,716,688元計；再因系爭承攬契約（不含追

加減項）總工程款係經兩造議價後折價87％（報價原為2,07

2,675元，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而得，故系爭裝修工

程如附表項次一至十及項次二編號11之已施作現況價值應另

計折價比例，即應為1,493,519元（計算式：1,716,688元×8

7％＝1,493,519元）；至項次十一之追加工程，因無證據證

明兩造亦有折價合意，故仍應以鑑定之已施作現況價值75,1

50元為計（報價雖僅45,950元，此乃係因直接扣除減項工程

原報價金額所致，附此指明）。據此計算，系爭裝修工程

（含追加減項）現況價值應為1,568,669元（計算式：1,49

3,519元＋75,150元＝1,568,669元），李偉鈞得請求減少報

酬277,281元（計算式：1,800,000元＋45,950元－1,568,66

9元＝277,281元），是哥頓公司就系爭裝修工程僅得請求1,

568,669元。經李偉鈞給付1,620,000元後，尚溢付51,331

元，哥頓公司自無從請求李偉鈞給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及

追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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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至哥頓公司另主張其在系爭房屋已實際施作但未報價之「濕

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新增插座」2組、「新增15cmLED

層板燈」4組，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工程款10,700

元乙節，固經住宅消保會鑑定在案。惟本院審酌哥頓公司為

專業承攬人，本應善盡其專業及經驗，進行現況尺寸精準量

測、工程評估，倘非因不可歸責承攬人之事由而漏估項目，

此部分增加之成本，自應由承攬人自行承擔。而哥頓公司就

此部分之請求，雖主張已為口頭報價云云，然未據其舉證以

實其說，且陳稱無其他法律上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244

頁），揆諸前揭說明，哥頓公司亦無從請求李偉鈞再依兩造

間之承攬契約關係，給付上開未經報價之施作項目工程款1

0,700元。

　⒌又李偉鈞以上開溢付、瑕疵修補費用抵銷哥頓公司所受讓之

鐵窗工程款75,000元，而系爭裝修工程存有如附表所示瑕

疵，所需修補費用計234,075元乙節，復經住宅消保會鑑定

在案並為本院所採認，李偉鈞自得以上開溢付51,331元、瑕

疵修補費用於23,669元之範圍，抵銷鐵窗工程款。該鐵窗工

程款債權既因抵銷而消滅，哥頓公司即亦不得請求李偉鈞再

給付之。

　㈤就李偉鈞請求哥頓公司給付瑕疵修補費用235,575元、逾期

罰款36,000元，以及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

　⒈前已敘及系爭裝修工程存有瑕疵且瑕疵修補費用234,075

元，李偉鈞固得依第493條第2項規定，請求哥頓公司給付

之。然李偉鈞之前述瑕疵修補費用債權，於23,669元之範圍

內業已抵銷其對哥頓公司鐵窗工程款債務，僅餘210,406

元，故李偉鈞僅得請求哥頓公司給付瑕疵修補費用餘額210,

406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⒉又系爭裝修工程約定完工日嗣經兩造合意展延至108年3月31

日，惟迄至108年4月21日始完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哥頓公

司雖辯稱係因李偉鈞挑選各材質色系、多次修改圖面、多次

考量氣候不佳影響工程品質等因素，導致工程延宕云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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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採信。則李偉鈞依系爭承攬契約書約

定：「現場施工期限自107年12月20日至108年3月3日完工；

若完工日到期尚未完工，每日罰款成交總金額之千分之一作

為遲延罰款，若因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即甲方臨時更改圖

面&材質則不受此罰款限制」（見原審卷第19頁），請求哥

頓公司給付逾期罰款36,000元（計算式：1,800,000元×1/1,

000×20日=36,000元)，自屬可採。

　⒊至李偉鈞請求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因本院認李

偉鈞得減少報酬為277,281元，且李偉鈞溢付工程款部分亦

全數經抵銷其對哥頓公司之鐵窗工程款，故李偉鈞此部分之

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哥頓公司本訴依系爭承攬契約、債權讓與等法律

關係，請求李偉鈞給付300,950元本息，於法不合，應予駁

回。李偉鈞反訴依系爭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哥頓公司

給付246,406元（即瑕疵修補費用210,406元、逾期罰款36,0

00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反訴應准許部

分，僅判命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本息，就其餘

應准許之81,008元本息部分為李偉鈞敗訴之判決，尚有未

洽，李偉鈞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

原審就上開本訴、反訴不應准許部分，分別為兩造敗訴之判

決並駁回李偉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哥頓公司上訴意

旨及李偉鈞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此部分之附帶上訴；又本

件所命給付部分未逾1,500,000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

審，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原判決駁回李偉鈞反訴應准許

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予維

持。另哥頓公司追加請求李偉鈞再給付10,700元本息、李偉

鈞追加請求哥頓公司再給付30,699元本息，則均無理由，應

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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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哥頓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李偉鈞之

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追加之訴則無理由，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

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若美

　　　　　　　　　

　　　　　　　　　　　　　　　　　　法　官　陳翠琪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廖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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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93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鉑淵  
訴訟代理人  高睿謙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偉鈞  
訴訟代理人  林慶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3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08年度板建簡字第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就反訴部分，駁回李偉鈞後開第二項之訴，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新臺幣81,008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李偉鈞之其餘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關於本訴及上訴、追加部分，由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擔；關於反訴及附帶上訴、追加部分，由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擔80％，餘由李偉鈞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一審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又所謂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其違背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而所謂因維持審級制度之必要，係指當事人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判決，須發回原法院以回復其審級利益而言（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27號、84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下逕稱哥頓公司）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高睿謙，於原審訴訟進行中之民國111年9月15日變更為高鉑淵（見本院限閱卷第3至4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之規定，在未由高鉑淵承受訴訟之前，原訴訟程序本應當然停止；然原審未察，仍以高睿謙為哥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程序並為實體判決，其訴訟程序顯有重大瑕疵。惟哥頓公司嗣業已補正高鉑淵為法定代理人並聲明承受訴訟，且仍委任高睿謙為訴訟代理人而續為與第一審相同之訴訟上攻防（見本院卷第273至281頁），更追認高睿謙於原審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訴訟行為（見本院卷第322頁），依此客觀情狀以觀，並無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情形，且哥頓公司亦無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判決，而須發回原審以回復其審級利益之情事可言。準此，本院因認本件得自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尚無庸將本件發回原審法院，先予指明。
二、再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哥頓公司起訴時原請求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李偉鈞（下逕稱其姓名）應給付新臺幣（下同）300,950元本息，嗣提起上訴後，追加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10,700元本息；而李偉鈞於原審反訴請求哥頓公司應給付270,906元本息，嗣提起附帶上訴後，亦追加請求哥頓公司應再給付30,699元本息。經核均屬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而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均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哥頓公司主張：兩造於107年12月16日就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簽訂室內裝修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總工程款1,800,000元；嗣兩造又合意為追加減項，新增追加款45,950元（前述承攬工作下稱系爭裝修工程，細項如附表所示）。惟因李偉鈞於系爭裝修工程施作期間因挑選各材質色系、多次修改系統櫃功能之立面圖及多次考量氣候不佳影響工程品質等多項因素，導致系爭裝修工程延宕至108年4月21日始完工，完工後李偉鈞卻拒絕支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180,000元及追加款45,950元；又李偉鈞另向訴外人即李財福即立欣實業社（下逕稱其姓名）定作鐵窗，工程款計75,000元，李財福亦將鐵窗工程款債權讓與哥頓公司。爰依系爭承攬契約、債權讓與等法律關係起訴，求為判命李偉鈞應給付哥頓公司300,9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等語。並於二審另就哥頓公司在系爭房屋實際施作但未經報價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如附表項次六編號11所示）、「新增插座」2組（如附表項次七編號5所示）、「新增15cm崁燈」4組（如附表項次七編號7所示）部分為訴之追加，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10,700元，及自112年8月17日民事上訴理由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就李偉鈞反訴部分辯稱：否認李偉鈞主張之瑕疵修補、減少價金，哥頓公司應先取得工程款後才須賠償修補費用等語。
二、李偉鈞則以：系爭承攬契約報價原為2,072,675元，經兩造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折扣比例為87％，先予指明。哥頓公司施作系爭裝修工程，有多項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經鑑定系爭裝修工程的現況價值應再依議價折扣87％計算，故應減少報酬330,980元，哥頓公司於原審本訴請求之300,950元，應如數以前開330,980元進行抵銷，哥頓公司已不得再向李偉鈞請求任何報酬等語置辯。另就哥頓公司於二審追加請求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新增插座」2組、「新增15cm崁燈」4組等項費用部分，則辯稱：上開項目均未報價，李偉鈞亦未同意追加項，哥頓公司本應具有估價、報價之專業，明確估計所應施作之項目，故漏未估計所增加之成本，不得另行追加請求等語。此外，哥頓公司經催告仍不修補系爭裝修工程之瑕疵，李偉鈞得請求哥頓公司給付修補費用計235,575元；且哥頓公司逾期完工（經兩造合意於108年3月31日完工，但哥頓公司遲至108年4月21日始交付），亦應給付遲延罰款計36,000元，爰依系爭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求為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270,906元（於原審主張減少報酬300,281元。計算式：300,281元＋235,575元＋36,000元－300,950元＝270,906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至原審駁回李偉鈞請求反訴被告高睿謙就其中234,906元本息應與哥頓公司連帶給付部分，未據李偉鈞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於茲不贅）。另於二審就上開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計算式：330,980元－300,281元＝30,699元）為反訴之追加，請求判命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30,699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準備程序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審就哥頓公司本訴之請求，為哥頓公司敗訴之判決；就李偉鈞反訴之請求，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㈠哥頓公司之訴駁回。㈡本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㈢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及自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李偉鈞其餘之訴駁回。㈤反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6/10，餘由李偉鈞負擔。㈥本判決第三項部分得假執行；但哥頓公司如以165,398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㈦李偉鈞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哥頓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聲明：㈠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哥頓公司下列第㈡項之本訴部分；⒉反訴命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⒈部分，李偉鈞應給付哥頓公司300,9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開廢棄⒉部分，李偉鈞在第一審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另追加起訴聲明：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10,700元，及自112年8月17日民事上訴理由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李偉鈞就哥頓公司之上訴，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就哥頓公司所為訴之追加部分，則答辯聲明：㈠追加之訴駁回；㈡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
　　李偉鈞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偉鈞後開第㈡項反訴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105,508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追加反訴聲明：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30,699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準備程序翌日即112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哥頓公司就李偉鈞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附帶上訴駁回；㈡附帶上訴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就李偉鈞反訴之追加，則答辯聲明：㈠追加之訴駁回；㈡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07年12月16日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承攬契約（包括拆除工程、泥作工程、隔間及木工工程、玻璃工程、油漆工程、鋁窗工程、水電工程、廚具及其他工程、冷氣），報價原為2,072,675元，經兩造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約定於108年3月31日完工，嗣就系爭裝修工程為追加減項，此部分追加款計45,950元；李偉鈞就系爭裝修工程已給付哥頓公司1,620,000元，而哥頓公司最終於108年4月21日完工並交付李偉鈞；另李偉鈞向李財福定作鐵窗工程，該部分工程款為75,000元，迄未給付，李財福已將該工程款債權讓與哥頓公司等情，業據哥頓公司提出系爭承攬契約書、追加減單等件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41頁），並經證人李財福於原審109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程序證述甚明，又李偉鈞於二審程序就此亦不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即堪認定。
　㈡就系爭裝修工程有無不符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乙節，經原審囑託社團法人臺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下稱住宅消保會）實施鑑定，鑑定結果如附表鑑定結果欄所示（詳如住宅消保會111年7月20日住保字第000000000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本院審酌住宅消保會係內政部依法陳報行政院公告之全國性專業型消費者保護團體，而該會評選具建築及室內裝修之設計、工程等相關學經歷、從業資歷及專業證照背景之從業人員，簽署利益迴避及從業禁止切結書後，始為本件鑑定，於111年6月16日現場會勘過程，亦通知兩造到場陳述意見、逐一查核工作項目並拍照存證（見系爭鑑定報告第51至101頁），堪認住宅消保會已選任適格之專業人員進行鑑定，且鑑定過程已考量系爭承攬契約約定、實際施作內容，以及兩造意見，始據以作成鑑定結果，自值採信。
　㈢哥頓公司雖以如附表項次二編號5、7、8、項次三編號1、6、13、14、項次七編號21所示瑕疵，乃係於完工逾3年後鑑定之結果，無法確定在哥頓公司完工時已存在；項次二編號13所示瑕疵，乃係經李偉鈞要求更改尺寸，而項次七編號24、項次八編號3所示瑕疵，則係因缺貨得李偉鈞同意而選擇更換等情詞，否認系爭裝修工程有上開瑕疵等語置辯。惟附表項次二編號5、7、8、項次三編號1、6、13、14、項次七編號21所示「高層立面有滲漏水發霉現象」、「門框有因滲漏水導致發霉現象」、「地板局部空洞化」、「洩水坡度不足，有積水現象」、「地面溝槽直角面過於銳利且易於被劃、割傷」、「隱藏門之鉸鍊固定處已毀損」、「間接照明下陷」、「衣櫃把手脫落」、「門片施工瑕疵」、「抽屜面板錯位」、「堆拉門輪軸與管道錯位」、「淋浴蓮蓬頭花灑歪斜、搖晃」等瑕疵，均非屬正常使用所產生之自然耗損現象，且實施鑑定人員均具建築及室內裝修工程之專業及經驗，當可區辨不符通常或約定使用狀態係屬施工瑕疵抑或使用耗損，是哥頓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尚難採信。至哥頓公司另辯稱項次二編號13所示瑕疵係李偉鈞要求更改尺寸，而項次七編號24、項次八編號3所示瑕疵均係因缺貨得李偉鈞同意而選擇更換等節，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有利哥頓公司之認定。
　㈣就哥頓公司請求李偉鈞給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180,000元、追加款45,950元，以及受讓之鐵窗工程款75,000元、未經報價但已施作之10,700元部分：
　⒈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固得請求定作人給付報酬。惟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承攬人不於定作人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1、2項、第49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作人依民法第494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報酬減少請求權，一經定作人以意思表示行使，承攬人所得請求之報酬，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承攬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報酬之請求權存在。另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⒉李偉鈞固不爭執系爭裝修工程已完工之事實，惟以系爭裝修工程存有瑕疵為由，得請求減少價金，並以哥頓公司應賠償之瑕疵修補費用及遲延罰款，抵銷系爭裝修工程之工程款等情詞置辯。查系爭裝修工程存有如附表所示瑕疵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李偉鈞因系爭裝修工程之瑕疵，已於108年6月4日以板橋文化路郵局第1036號存證信函、LINE訊息催告哥頓公司限期修補，哥頓公司收受後迄至鑑定機關住宅消保會實施鑑定時仍未修補等情，亦有上開存證信函、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卷第101至105頁）及系爭鑑定報告書可參，是李偉鈞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報酬，應屬有據。
　⒊又系爭裝修工程如附表項次一至十部分，經鑑定已施作現況價值為1,712,688元，而兩造復合意就項次二編號11所示「廚房後陽台地面防水工程」之費用及已施作現況價值（原報價8,000元）各吸收一半（見本院卷第245頁），故已施作現況價值應以1,716,688元計；再因系爭承攬契約（不含追加減項）總工程款係經兩造議價後折價87％（報價原為2,072,675元，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而得，故系爭裝修工程如附表項次一至十及項次二編號11之已施作現況價值應另計折價比例，即應為1,493,519元（計算式：1,716,688元×87％＝1,493,519元）；至項次十一之追加工程，因無證據證明兩造亦有折價合意，故仍應以鑑定之已施作現況價值75,150元為計（報價雖僅45,950元，此乃係因直接扣除減項工程原報價金額所致，附此指明）。據此計算，系爭裝修工程（含追加減項）現況價值應為1,568,669元（計算式：1,493,519元＋75,150元＝1,568,669元），李偉鈞得請求減少報酬277,281元（計算式：1,800,000元＋45,950元－1,568,669元＝277,281元），是哥頓公司就系爭裝修工程僅得請求1,568,669元。經李偉鈞給付1,620,000元後，尚溢付51,331元，哥頓公司自無從請求李偉鈞給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及追加款。
　⒋至哥頓公司另主張其在系爭房屋已實際施作但未報價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新增插座」2組、「新增15cmLED層板燈」4組，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工程款10,700元乙節，固經住宅消保會鑑定在案。惟本院審酌哥頓公司為專業承攬人，本應善盡其專業及經驗，進行現況尺寸精準量測、工程評估，倘非因不可歸責承攬人之事由而漏估項目，此部分增加之成本，自應由承攬人自行承擔。而哥頓公司就此部分之請求，雖主張已為口頭報價云云，然未據其舉證以實其說，且陳稱無其他法律上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揆諸前揭說明，哥頓公司亦無從請求李偉鈞再依兩造間之承攬契約關係，給付上開未經報價之施作項目工程款10,700元。
　⒌又李偉鈞以上開溢付、瑕疵修補費用抵銷哥頓公司所受讓之鐵窗工程款75,000元，而系爭裝修工程存有如附表所示瑕疵，所需修補費用計234,075元乙節，復經住宅消保會鑑定在案並為本院所採認，李偉鈞自得以上開溢付51,331元、瑕疵修補費用於23,669元之範圍，抵銷鐵窗工程款。該鐵窗工程款債權既因抵銷而消滅，哥頓公司即亦不得請求李偉鈞再給付之。
　㈤就李偉鈞請求哥頓公司給付瑕疵修補費用235,575元、逾期罰款36,000元，以及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
　⒈前已敘及系爭裝修工程存有瑕疵且瑕疵修補費用234,075元，李偉鈞固得依第493條第2項規定，請求哥頓公司給付之。然李偉鈞之前述瑕疵修補費用債權，於23,669元之範圍內業已抵銷其對哥頓公司鐵窗工程款債務，僅餘210,406元，故李偉鈞僅得請求哥頓公司給付瑕疵修補費用餘額210,406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⒉又系爭裝修工程約定完工日嗣經兩造合意展延至108年3月31日，惟迄至108年4月21日始完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哥頓公司雖辯稱係因李偉鈞挑選各材質色系、多次修改圖面、多次考量氣候不佳影響工程品質等因素，導致工程延宕云云，然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採信。則李偉鈞依系爭承攬契約書約定：「現場施工期限自107年12月20日至108年3月3日完工；若完工日到期尚未完工，每日罰款成交總金額之千分之一作為遲延罰款，若因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即甲方臨時更改圖面&材質則不受此罰款限制」（見原審卷第19頁），請求哥頓公司給付逾期罰款36,000元（計算式：1,800,000元×1/1,000×20日=36,000元)，自屬可採。
　⒊至李偉鈞請求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因本院認李偉鈞得減少報酬為277,281元，且李偉鈞溢付工程款部分亦全數經抵銷其對哥頓公司之鐵窗工程款，故李偉鈞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哥頓公司本訴依系爭承攬契約、債權讓與等法律關係，請求李偉鈞給付300,950元本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李偉鈞反訴依系爭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哥頓公司給付246,406元（即瑕疵修補費用210,406元、逾期罰款36,000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反訴應准許部分，僅判命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本息，就其餘應准許之81,008元本息部分為李偉鈞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李偉鈞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原審就上開本訴、反訴不應准許部分，分別為兩造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李偉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哥頓公司上訴意旨及李偉鈞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此部分之附帶上訴；又本件所命給付部分未逾1,500,000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審，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原判決駁回李偉鈞反訴應准許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予維持。另哥頓公司追加請求李偉鈞再給付10,700元本息、李偉鈞追加請求哥頓公司再給付30,699元本息，則均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哥頓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李偉鈞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追加之訴則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若美
　　　　　　　　　
　　　　　　　　　　　　　　　　　　法　官　陳翠琪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廖宇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93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鉑淵  
訴訟代理人  高睿謙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偉鈞  
訴訟代理人  林慶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3月3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08年度板建簡字第6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
院於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就反訴部分，駁回李偉鈞後開第二項之訴，暨訴訟費
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新臺幣81
,008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李偉鈞之其餘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關於本訴及上訴、追加部分，由哥頓設計
工程有限公司負擔；關於反訴及附帶上訴、追加部分，由哥頓設
計工程有限公司負擔80％，餘由李偉鈞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一審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
    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為必要時
    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
    用之。又所謂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
    程序之規定，其違背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
    違背規定，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而所
    謂因維持審級制度之必要，係指當事人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
    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判決，須發回原法院以回復其審級利
    益而言（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27號、84年度台上字第5
    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哥頓設
    計工程有限公司（下逕稱哥頓公司）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
    高睿謙，於原審訴訟進行中之民國111年9月15日變更為高鉑
    淵（見本院限閱卷第3至4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當
    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
    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
    以前當然停止」之規定，在未由高鉑淵承受訴訟之前，原訴
    訟程序本應當然停止；然原審未察，仍以高睿謙為哥頓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程序並為實體判決，其訴訟程序顯有
    重大瑕疵。惟哥頓公司嗣業已補正高鉑淵為法定代理人並聲
    明承受訴訟，且仍委任高睿謙為訴訟代理人而續為與第一審
    相同之訴訟上攻防（見本院卷第273至281頁），更追認高睿
    謙於原審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訴訟行為（見本院卷第32
    2頁），依此客觀情狀以觀，並無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
    決之情形，且哥頓公司亦無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
    致受不利之判決，而須發回原審以回復其審級利益之情事可
    言。準此，本院因認本件得自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尚無庸
    將本件發回原審法院，先予指明。
二、再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
    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哥頓公司起訴時原請求
    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李偉鈞（下逕稱其姓名）應給付新臺
    幣（下同）300,950元本息，嗣提起上訴後，追加請求李偉
    鈞應再給付10,700元本息；而李偉鈞於原審反訴請求哥頓公
    司應給付270,906元本息，嗣提起附帶上訴後，亦追加請求
    哥頓公司應再給付30,699元本息。經核均屬未變更訴訟標的
    法律關係而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均應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哥頓公司主張：兩造於107年12月16日就新北市○○區○○街000
    巷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簽訂室內裝修工程合約書
    （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總工程款1,800,000元；嗣兩
    造又合意為追加減項，新增追加款45,950元（前述承攬工作
    下稱系爭裝修工程，細項如附表所示）。惟因李偉鈞於系爭
    裝修工程施作期間因挑選各材質色系、多次修改系統櫃功能
    之立面圖及多次考量氣候不佳影響工程品質等多項因素，導
    致系爭裝修工程延宕至108年4月21日始完工，完工後李偉鈞
    卻拒絕支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180,000元及追加款45,950
    元；又李偉鈞另向訴外人即李財福即立欣實業社（下逕稱其
    姓名）定作鐵窗，工程款計75,000元，李財福亦將鐵窗工程
    款債權讓與哥頓公司。爰依系爭承攬契約、債權讓與等法律
    關係起訴，求為判命李偉鈞應給付哥頓公司300,95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之判決等語。並於二審另就哥頓公司在系爭房屋實際施
    作但未經報價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如附表項次六
    編號11所示）、「新增插座」2組（如附表項次七編號5所示
    ）、「新增15cm崁燈」4組（如附表項次七編號7所示）部分
    為訴之追加，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10,700元，及自
    112年8月17日民事上訴理由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就李偉鈞反訴部分辯稱：
    否認李偉鈞主張之瑕疵修補、減少價金，哥頓公司應先取得
    工程款後才須賠償修補費用等語。
二、李偉鈞則以：系爭承攬契約報價原為2,072,675元，經兩造
    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折扣比例為87％，先予指明。哥
    頓公司施作系爭裝修工程，有多項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
    瑕疵，經鑑定系爭裝修工程的現況價值應再依議價折扣87％
    計算，故應減少報酬330,980元，哥頓公司於原審本訴請求
    之300,950元，應如數以前開330,980元進行抵銷，哥頓公司
    已不得再向李偉鈞請求任何報酬等語置辯。另就哥頓公司於
    二審追加請求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新增插座」
    2組、「新增15cm崁燈」4組等項費用部分，則辯稱：上開項
    目均未報價，李偉鈞亦未同意追加項，哥頓公司本應具有估
    價、報價之專業，明確估計所應施作之項目，故漏未估計所
    增加之成本，不得另行追加請求等語。此外，哥頓公司經催
    告仍不修補系爭裝修工程之瑕疵，李偉鈞得請求哥頓公司給
    付修補費用計235,575元；且哥頓公司逾期完工（經兩造合
    意於108年3月31日完工，但哥頓公司遲至108年4月21日始交
    付），亦應給付遲延罰款計36,000元，爰依系爭承攬契約之
    法律關係提起反訴，求為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270,906元
    （於原審主張減少報酬300,281元。計算式：300,281元＋235
    ,575元＋36,000元－300,950元＝270,906元），及自反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至原審駁回李偉鈞請求反訴
    被告高睿謙就其中234,906元本息應與哥頓公司連帶給付部
    分，未據李偉鈞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於
    茲不贅）。另於二審就上開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
    （計算式：330,980元－300,281元＝30,699元）為反訴之追加
    ，請求判命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30,699元，及自112年1
    2月11日準備程序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三、原審就哥頓公司本訴之請求，為哥頓公司敗訴之判決；就李
    偉鈞反訴之請求，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㈠哥
    頓公司之訴駁回。㈡本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㈢哥頓公
    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及自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李偉鈞其餘之訴駁回。㈤反
    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6/10，餘由李偉鈞負擔。㈥本判
    決第三項部分得假執行；但哥頓公司如以165,398元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㈦李偉鈞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哥頓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聲明：㈠⒈原判決關於
    駁回哥頓公司下列第㈡項之本訴部分；⒉反訴命哥頓公司應給
    付李偉鈞165,398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⒈部分，李偉鈞應給付
    哥頓公司300,9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開廢棄⒉部分，李偉鈞在
    第一審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第一審、第二審訴
    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另追加起訴聲明：李偉鈞應再給付哥
    頓公司10,700元，及自112年8月17日民事上訴理由補充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李偉鈞就哥頓公司之上訴，答辯聲明：㈠上訴駁
    回；㈡上訴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就哥頓公司所為訴之追加
    部分，則答辯聲明：㈠追加之訴駁回；㈡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
    哥頓公司負擔。
　　李偉鈞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李偉鈞後開第㈡項反訴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105,508元
    ，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追加反訴聲明：哥頓公司應再
    給付李偉鈞30,699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準備程序翌日即1
    12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哥
    頓公司就李偉鈞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附帶上訴駁回；㈡
    附帶上訴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就李偉鈞反訴之追加，則
    答辯聲明：㈠追加之訴駁回；㈡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
    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07年12月16日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承攬契約（包括拆
    除工程、泥作工程、隔間及木工工程、玻璃工程、油漆工程
    、鋁窗工程、水電工程、廚具及其他工程、冷氣），報價原
    為2,072,675元，經兩造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約定於
    108年3月31日完工，嗣就系爭裝修工程為追加減項，此部分
    追加款計45,950元；李偉鈞就系爭裝修工程已給付哥頓公司
    1,620,000元，而哥頓公司最終於108年4月21日完工並交付
    李偉鈞；另李偉鈞向李財福定作鐵窗工程，該部分工程款為
    75,000元，迄未給付，李財福已將該工程款債權讓與哥頓公
    司等情，業據哥頓公司提出系爭承攬契約書、追加減單等件
    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41頁），並經證人李財福於原審109
    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程序證述甚明，又李偉鈞於二審程序就
    此亦不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即堪認定。
　㈡就系爭裝修工程有無不符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乙節，經原
    審囑託社團法人臺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下稱住宅消
    保會）實施鑑定，鑑定結果如附表鑑定結果欄所示（詳如住
    宅消保會111年7月20日住保字第000000000號鑑定報告，下
    稱系爭鑑定報告）。本院審酌住宅消保會係內政部依法陳報
    行政院公告之全國性專業型消費者保護團體，而該會評選具
    建築及室內裝修之設計、工程等相關學經歷、從業資歷及專
    業證照背景之從業人員，簽署利益迴避及從業禁止切結書後
    ，始為本件鑑定，於111年6月16日現場會勘過程，亦通知兩
    造到場陳述意見、逐一查核工作項目並拍照存證（見系爭鑑
    定報告第51至101頁），堪認住宅消保會已選任適格之專業
    人員進行鑑定，且鑑定過程已考量系爭承攬契約約定、實際
    施作內容，以及兩造意見，始據以作成鑑定結果，自值採信
    。
　㈢哥頓公司雖以如附表項次二編號5、7、8、項次三編號1、6、
    13、14、項次七編號21所示瑕疵，乃係於完工逾3年後鑑定
    之結果，無法確定在哥頓公司完工時已存在；項次二編號13
    所示瑕疵，乃係經李偉鈞要求更改尺寸，而項次七編號24、
    項次八編號3所示瑕疵，則係因缺貨得李偉鈞同意而選擇更
    換等情詞，否認系爭裝修工程有上開瑕疵等語置辯。惟附表
    項次二編號5、7、8、項次三編號1、6、13、14、項次七編
    號21所示「高層立面有滲漏水發霉現象」、「門框有因滲漏
    水導致發霉現象」、「地板局部空洞化」、「洩水坡度不足
    ，有積水現象」、「地面溝槽直角面過於銳利且易於被劃、
    割傷」、「隱藏門之鉸鍊固定處已毀損」、「間接照明下陷
    」、「衣櫃把手脫落」、「門片施工瑕疵」、「抽屜面板錯
    位」、「堆拉門輪軸與管道錯位」、「淋浴蓮蓬頭花灑歪斜
    、搖晃」等瑕疵，均非屬正常使用所產生之自然耗損現象，
    且實施鑑定人員均具建築及室內裝修工程之專業及經驗，當
    可區辨不符通常或約定使用狀態係屬施工瑕疵抑或使用耗損
    ，是哥頓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尚難採信。至哥頓公司另辯稱
    項次二編號13所示瑕疵係李偉鈞要求更改尺寸，而項次七編
    號24、項次八編號3所示瑕疵均係因缺貨得李偉鈞同意而選
    擇更換等節，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有利哥頓公司之認
    定。
　㈣就哥頓公司請求李偉鈞給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180,000元、
    追加款45,950元，以及受讓之鐵窗工程款75,000元、未經報
    價但已施作之10,700元部分：
　⒈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固得請求定作人給付報酬。惟按承攬人
    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
    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
    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
    ，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
    用；承攬人不於定作人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定作人得解除
    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1、2項、第
    49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作人依民法第494條規定所
    得主張之報酬減少請求權，一經定作人以意思表示行使，承
    攬人所得請求之報酬，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
    ，承攬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報酬之請求權存在。另
    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
    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
    段亦有明定。
　⒉李偉鈞固不爭執系爭裝修工程已完工之事實，惟以系爭裝修
    工程存有瑕疵為由，得請求減少價金，並以哥頓公司應賠償
    之瑕疵修補費用及遲延罰款，抵銷系爭裝修工程之工程款等
    情詞置辯。查系爭裝修工程存有如附表所示瑕疵乙節，業經
    本院認定如前，而李偉鈞因系爭裝修工程之瑕疵，已於108
    年6月4日以板橋文化路郵局第1036號存證信函、LINE訊息催
    告哥頓公司限期修補，哥頓公司收受後迄至鑑定機關住宅消
    保會實施鑑定時仍未修補等情，亦有上開存證信函、LINE對
    話截圖（見原審卷第101至105頁）及系爭鑑定報告書可參，
    是李偉鈞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報酬，應屬有據。
　⒊又系爭裝修工程如附表項次一至十部分，經鑑定已施作現況
    價值為1,712,688元，而兩造復合意就項次二編號11所示「
    廚房後陽台地面防水工程」之費用及已施作現況價值（原報
    價8,000元）各吸收一半（見本院卷第245頁），故已施作現
    況價值應以1,716,688元計；再因系爭承攬契約（不含追加
    減項）總工程款係經兩造議價後折價87％（報價原為2,072,6
    75元，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而得，故系爭裝修工程
    如附表項次一至十及項次二編號11之已施作現況價值應另計
    折價比例，即應為1,493,519元（計算式：1,716,688元×87％
    ＝1,493,519元）；至項次十一之追加工程，因無證據證明兩
    造亦有折價合意，故仍應以鑑定之已施作現況價值75,150元
    為計（報價雖僅45,950元，此乃係因直接扣除減項工程原報
    價金額所致，附此指明）。據此計算，系爭裝修工程（含追
    加減項）現況價值應為1,568,669元（計算式：1,493,519元
    ＋75,150元＝1,568,669元），李偉鈞得請求減少報酬277,281
    元（計算式：1,800,000元＋45,950元－1,568,669元＝277,281
    元），是哥頓公司就系爭裝修工程僅得請求1,568,669元。
    經李偉鈞給付1,620,000元後，尚溢付51,331元，哥頓公司
    自無從請求李偉鈞給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及追加款。
　⒋至哥頓公司另主張其在系爭房屋已實際施作但未報價之「濕
    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新增插座」2組、「新增15cmLED
    層板燈」4組，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工程款10,700
    元乙節，固經住宅消保會鑑定在案。惟本院審酌哥頓公司為
    專業承攬人，本應善盡其專業及經驗，進行現況尺寸精準量
    測、工程評估，倘非因不可歸責承攬人之事由而漏估項目，
    此部分增加之成本，自應由承攬人自行承擔。而哥頓公司就
    此部分之請求，雖主張已為口頭報價云云，然未據其舉證以
    實其說，且陳稱無其他法律上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
    ），揆諸前揭說明，哥頓公司亦無從請求李偉鈞再依兩造間
    之承攬契約關係，給付上開未經報價之施作項目工程款10,7
    00元。
　⒌又李偉鈞以上開溢付、瑕疵修補費用抵銷哥頓公司所受讓之
    鐵窗工程款75,000元，而系爭裝修工程存有如附表所示瑕疵
    ，所需修補費用計234,075元乙節，復經住宅消保會鑑定在
    案並為本院所採認，李偉鈞自得以上開溢付51,331元、瑕疵
    修補費用於23,669元之範圍，抵銷鐵窗工程款。該鐵窗工程
    款債權既因抵銷而消滅，哥頓公司即亦不得請求李偉鈞再給
    付之。
　㈤就李偉鈞請求哥頓公司給付瑕疵修補費用235,575元、逾期罰
    款36,000元，以及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
　⒈前已敘及系爭裝修工程存有瑕疵且瑕疵修補費用234,075元，
    李偉鈞固得依第493條第2項規定，請求哥頓公司給付之。然
    李偉鈞之前述瑕疵修補費用債權，於23,669元之範圍內業已
    抵銷其對哥頓公司鐵窗工程款債務，僅餘210,406元，故李
    偉鈞僅得請求哥頓公司給付瑕疵修補費用餘額210,406元，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⒉又系爭裝修工程約定完工日嗣經兩造合意展延至108年3月31
    日，惟迄至108年4月21日始完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哥頓公
    司雖辯稱係因李偉鈞挑選各材質色系、多次修改圖面、多次
    考量氣候不佳影響工程品質等因素，導致工程延宕云云，然
    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採信。則李偉鈞依系爭承攬契約書約
    定：「現場施工期限自107年12月20日至108年3月3日完工；
    若完工日到期尚未完工，每日罰款成交總金額之千分之一作
    為遲延罰款，若因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即甲方臨時更改圖
    面&材質則不受此罰款限制」（見原審卷第19頁），請求哥
    頓公司給付逾期罰款36,000元（計算式：1,800,000元×1/1,
    000×20日=36,000元)，自屬可採。
　⒊至李偉鈞請求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因本院認李
    偉鈞得減少報酬為277,281元，且李偉鈞溢付工程款部分亦
    全數經抵銷其對哥頓公司之鐵窗工程款，故李偉鈞此部分之
    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哥頓公司本訴依系爭承攬契約、債權讓與等法律
    關係，請求李偉鈞給付300,950元本息，於法不合，應予駁
    回。李偉鈞反訴依系爭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哥頓公司
    給付246,406元（即瑕疵修補費用210,406元、逾期罰款36,0
    00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反訴應准許部分
    ，僅判命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本息，就其餘應
    准許之81,008元本息部分為李偉鈞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
    李偉鈞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原審
    就上開本訴、反訴不應准許部分，分別為兩造敗訴之判決並
    駁回李偉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哥頓公司上訴意旨及
    李偉鈞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均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此部分之附帶上訴；又本件所
    命給付部分未逾1,500,000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審，自
    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原判決駁回李偉鈞反訴應准許部分假
    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予維持。另
    哥頓公司追加請求李偉鈞再給付10,700元本息、李偉鈞追加
    請求哥頓公司再給付30,699元本息，則均無理由，應併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哥頓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李偉鈞之
    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追加之訴則無理由，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
    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若美
　　　　　　　　　
　　　　　　　　　　　　　　　　　　法　官　陳翠琪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廖宇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93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鉑淵  
訴訟代理人  高睿謙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李偉鈞  
訴訟代理人  林慶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3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08年度板建簡字第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就反訴部分，駁回李偉鈞後開第二項之訴，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新臺幣81,008元，及自民國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李偉鈞之其餘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關於本訴及上訴、追加部分，由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擔；關於反訴及附帶上訴、追加部分，由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擔80％，餘由李偉鈞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一審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並依同法第436 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又所謂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其違背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而所謂因維持審級制度之必要，係指當事人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判決，須發回原法院以回復其審級利益而言（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27號、84年度台上字第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哥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下逕稱哥頓公司）起訴時之法定代理人為高睿謙，於原審訴訟進行中之民國111年9月15日變更為高鉑淵（見本院限閱卷第3至4頁），依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之規定，在未由高鉑淵承受訴訟之前，原訴訟程序本應當然停止；然原審未察，仍以高睿謙為哥頓公司之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程序並為實體判決，其訴訟程序顯有重大瑕疵。惟哥頓公司嗣業已補正高鉑淵為法定代理人並聲明承受訴訟，且仍委任高睿謙為訴訟代理人而續為與第一審相同之訴訟上攻防（見本院卷第273至281頁），更追認高睿謙於原審以法定代理人身分所為之訴訟行為（見本院卷第322頁），依此客觀情狀以觀，並無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情形，且哥頓公司亦無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判決，而須發回原審以回復其審級利益之情事可言。準此，本院因認本件得自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尚無庸將本件發回原審法院，先予指明。
二、再按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哥頓公司起訴時原請求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李偉鈞（下逕稱其姓名）應給付新臺幣（下同）300,950元本息，嗣提起上訴後，追加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10,700元本息；而李偉鈞於原審反訴請求哥頓公司應給付270,906元本息，嗣提起附帶上訴後，亦追加請求哥頓公司應再給付30,699元本息。經核均屬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而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均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哥頓公司主張：兩造於107年12月16日就新北市○○區○○街000巷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簽訂室內裝修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總工程款1,800,000元；嗣兩造又合意為追加減項，新增追加款45,950元（前述承攬工作下稱系爭裝修工程，細項如附表所示）。惟因李偉鈞於系爭裝修工程施作期間因挑選各材質色系、多次修改系統櫃功能之立面圖及多次考量氣候不佳影響工程品質等多項因素，導致系爭裝修工程延宕至108年4月21日始完工，完工後李偉鈞卻拒絕支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180,000元及追加款45,950元；又李偉鈞另向訴外人即李財福即立欣實業社（下逕稱其姓名）定作鐵窗，工程款計75,000元，李財福亦將鐵窗工程款債權讓與哥頓公司。爰依系爭承攬契約、債權讓與等法律關係起訴，求為判命李偉鈞應給付哥頓公司300,9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等語。並於二審另就哥頓公司在系爭房屋實際施作但未經報價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如附表項次六編號11所示）、「新增插座」2組（如附表項次七編號5所示）、「新增15cm崁燈」4組（如附表項次七編號7所示）部分為訴之追加，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10,700元，及自112年8月17日民事上訴理由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就李偉鈞反訴部分辯稱：否認李偉鈞主張之瑕疵修補、減少價金，哥頓公司應先取得工程款後才須賠償修補費用等語。
二、李偉鈞則以：系爭承攬契約報價原為2,072,675元，經兩造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折扣比例為87％，先予指明。哥頓公司施作系爭裝修工程，有多項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經鑑定系爭裝修工程的現況價值應再依議價折扣87％計算，故應減少報酬330,980元，哥頓公司於原審本訴請求之300,950元，應如數以前開330,980元進行抵銷，哥頓公司已不得再向李偉鈞請求任何報酬等語置辯。另就哥頓公司於二審追加請求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新增插座」2組、「新增15cm崁燈」4組等項費用部分，則辯稱：上開項目均未報價，李偉鈞亦未同意追加項，哥頓公司本應具有估價、報價之專業，明確估計所應施作之項目，故漏未估計所增加之成本，不得另行追加請求等語。此外，哥頓公司經催告仍不修補系爭裝修工程之瑕疵，李偉鈞得請求哥頓公司給付修補費用計235,575元；且哥頓公司逾期完工（經兩造合意於108年3月31日完工，但哥頓公司遲至108年4月21日始交付），亦應給付遲延罰款計36,000元，爰依系爭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反訴，求為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270,906元（於原審主張減少報酬300,281元。計算式：300,281元＋235,575元＋36,000元－300,950元＝270,906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至原審駁回李偉鈞請求反訴被告高睿謙就其中234,906元本息應與哥頓公司連帶給付部分，未據李偉鈞提起上訴或附帶上訴，非本院審理範圍，於茲不贅）。另於二審就上開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計算式：330,980元－300,281元＝30,699元）為反訴之追加，請求判命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30,699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準備程序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審就哥頓公司本訴之請求，為哥頓公司敗訴之判決；就李偉鈞反訴之請求，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㈠哥頓公司之訴駁回。㈡本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㈢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及自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李偉鈞其餘之訴駁回。㈤反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6/10，餘由李偉鈞負擔。㈥本判決第三項部分得假執行；但哥頓公司如以165,398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㈦李偉鈞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哥頓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聲明：㈠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哥頓公司下列第㈡項之本訴部分；⒉反訴命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⒈部分，李偉鈞應給付哥頓公司300,9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開廢棄⒉部分，李偉鈞在第一審之反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㈣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另追加起訴聲明：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10,700元，及自112年8月17日民事上訴理由補充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李偉鈞就哥頓公司之上訴，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上訴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就哥頓公司所為訴之追加部分，則答辯聲明：㈠追加之訴駁回；㈡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哥頓公司負擔。
　　李偉鈞就其敗訴部分全部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李偉鈞後開第㈡項反訴之訴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105,508元，及自反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3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追加反訴聲明：哥頓公司應再給付李偉鈞30,699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準備程序翌日即112年1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哥頓公司就李偉鈞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㈠附帶上訴駁回；㈡附帶上訴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就李偉鈞反訴之追加，則答辯聲明：㈠追加之訴駁回；㈡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李偉鈞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07年12月16日就系爭房屋簽訂系爭承攬契約（包括拆除工程、泥作工程、隔間及木工工程、玻璃工程、油漆工程、鋁窗工程、水電工程、廚具及其他工程、冷氣），報價原為2,072,675元，經兩造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約定於108年3月31日完工，嗣就系爭裝修工程為追加減項，此部分追加款計45,950元；李偉鈞就系爭裝修工程已給付哥頓公司1,620,000元，而哥頓公司最終於108年4月21日完工並交付李偉鈞；另李偉鈞向李財福定作鐵窗工程，該部分工程款為75,000元，迄未給付，李財福已將該工程款債權讓與哥頓公司等情，業據哥頓公司提出系爭承攬契約書、追加減單等件為證（見原審卷第17至41頁），並經證人李財福於原審109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程序證述甚明，又李偉鈞於二審程序就此亦不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即堪認定。
　㈡就系爭裝修工程有無不符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乙節，經原審囑託社團法人臺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下稱住宅消保會）實施鑑定，鑑定結果如附表鑑定結果欄所示（詳如住宅消保會111年7月20日住保字第000000000號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本院審酌住宅消保會係內政部依法陳報行政院公告之全國性專業型消費者保護團體，而該會評選具建築及室內裝修之設計、工程等相關學經歷、從業資歷及專業證照背景之從業人員，簽署利益迴避及從業禁止切結書後，始為本件鑑定，於111年6月16日現場會勘過程，亦通知兩造到場陳述意見、逐一查核工作項目並拍照存證（見系爭鑑定報告第51至101頁），堪認住宅消保會已選任適格之專業人員進行鑑定，且鑑定過程已考量系爭承攬契約約定、實際施作內容，以及兩造意見，始據以作成鑑定結果，自值採信。
　㈢哥頓公司雖以如附表項次二編號5、7、8、項次三編號1、6、13、14、項次七編號21所示瑕疵，乃係於完工逾3年後鑑定之結果，無法確定在哥頓公司完工時已存在；項次二編號13所示瑕疵，乃係經李偉鈞要求更改尺寸，而項次七編號24、項次八編號3所示瑕疵，則係因缺貨得李偉鈞同意而選擇更換等情詞，否認系爭裝修工程有上開瑕疵等語置辯。惟附表項次二編號5、7、8、項次三編號1、6、13、14、項次七編號21所示「高層立面有滲漏水發霉現象」、「門框有因滲漏水導致發霉現象」、「地板局部空洞化」、「洩水坡度不足，有積水現象」、「地面溝槽直角面過於銳利且易於被劃、割傷」、「隱藏門之鉸鍊固定處已毀損」、「間接照明下陷」、「衣櫃把手脫落」、「門片施工瑕疵」、「抽屜面板錯位」、「堆拉門輪軸與管道錯位」、「淋浴蓮蓬頭花灑歪斜、搖晃」等瑕疵，均非屬正常使用所產生之自然耗損現象，且實施鑑定人員均具建築及室內裝修工程之專業及經驗，當可區辨不符通常或約定使用狀態係屬施工瑕疵抑或使用耗損，是哥頓公司此部分之辯詞，尚難採信。至哥頓公司另辯稱項次二編號13所示瑕疵係李偉鈞要求更改尺寸，而項次七編號24、項次八編號3所示瑕疵均係因缺貨得李偉鈞同意而選擇更換等節，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有利哥頓公司之認定。
　㈣就哥頓公司請求李偉鈞給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180,000元、追加款45,950元，以及受讓之鐵窗工程款75,000元、未經報價但已施作之10,700元部分：
　⒈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固得請求定作人給付報酬。惟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承攬人不於定作人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1、2項、第49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定作人依民法第494條規定所得主張之報酬減少請求權，一經定作人以意思表示行使，承攬人所得請求之報酬，即於應減少之範圍內縮減之，換言之，承攬人於其減少之範圍內，即無該報酬之請求權存在。另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⒉李偉鈞固不爭執系爭裝修工程已完工之事實，惟以系爭裝修工程存有瑕疵為由，得請求減少價金，並以哥頓公司應賠償之瑕疵修補費用及遲延罰款，抵銷系爭裝修工程之工程款等情詞置辯。查系爭裝修工程存有如附表所示瑕疵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李偉鈞因系爭裝修工程之瑕疵，已於108年6月4日以板橋文化路郵局第1036號存證信函、LINE訊息催告哥頓公司限期修補，哥頓公司收受後迄至鑑定機關住宅消保會實施鑑定時仍未修補等情，亦有上開存證信函、LINE對話截圖（見原審卷第101至105頁）及系爭鑑定報告書可參，是李偉鈞依民法第494條規定請求減少報酬，應屬有據。
　⒊又系爭裝修工程如附表項次一至十部分，經鑑定已施作現況價值為1,712,688元，而兩造復合意就項次二編號11所示「廚房後陽台地面防水工程」之費用及已施作現況價值（原報價8,000元）各吸收一半（見本院卷第245頁），故已施作現況價值應以1,716,688元計；再因系爭承攬契約（不含追加減項）總工程款係經兩造議價後折價87％（報價原為2,072,675元，商議折價後為1,800,000元）而得，故系爭裝修工程如附表項次一至十及項次二編號11之已施作現況價值應另計折價比例，即應為1,493,519元（計算式：1,716,688元×87％＝1,493,519元）；至項次十一之追加工程，因無證據證明兩造亦有折價合意，故仍應以鑑定之已施作現況價值75,150元為計（報價雖僅45,950元，此乃係因直接扣除減項工程原報價金額所致，附此指明）。據此計算，系爭裝修工程（含追加減項）現況價值應為1,568,669元（計算式：1,493,519元＋75,150元＝1,568,669元），李偉鈞得請求減少報酬277,281元（計算式：1,800,000元＋45,950元－1,568,669元＝277,281元），是哥頓公司就系爭裝修工程僅得請求1,568,669元。經李偉鈞給付1,620,000元後，尚溢付51,331元，哥頓公司自無從請求李偉鈞給付系爭裝修工程驗收款及追加款。
　⒋至哥頓公司另主張其在系爭房屋已實際施作但未報價之「濕式施作全室窗框灌漿」、「新增插座」2組、「新增15cmLED層板燈」4組，請求李偉鈞應再給付哥頓公司工程款10,700元乙節，固經住宅消保會鑑定在案。惟本院審酌哥頓公司為專業承攬人，本應善盡其專業及經驗，進行現況尺寸精準量測、工程評估，倘非因不可歸責承攬人之事由而漏估項目，此部分增加之成本，自應由承攬人自行承擔。而哥頓公司就此部分之請求，雖主張已為口頭報價云云，然未據其舉證以實其說，且陳稱無其他法律上主張等語（見本院卷第244頁），揆諸前揭說明，哥頓公司亦無從請求李偉鈞再依兩造間之承攬契約關係，給付上開未經報價之施作項目工程款10,700元。
　⒌又李偉鈞以上開溢付、瑕疵修補費用抵銷哥頓公司所受讓之鐵窗工程款75,000元，而系爭裝修工程存有如附表所示瑕疵，所需修補費用計234,075元乙節，復經住宅消保會鑑定在案並為本院所採認，李偉鈞自得以上開溢付51,331元、瑕疵修補費用於23,669元之範圍，抵銷鐵窗工程款。該鐵窗工程款債權既因抵銷而消滅，哥頓公司即亦不得請求李偉鈞再給付之。
　㈤就李偉鈞請求哥頓公司給付瑕疵修補費用235,575元、逾期罰款36,000元，以及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
　⒈前已敘及系爭裝修工程存有瑕疵且瑕疵修補費用234,075元，李偉鈞固得依第493條第2項規定，請求哥頓公司給付之。然李偉鈞之前述瑕疵修補費用債權，於23,669元之範圍內業已抵銷其對哥頓公司鐵窗工程款債務，僅餘210,406元，故李偉鈞僅得請求哥頓公司給付瑕疵修補費用餘額210,406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⒉又系爭裝修工程約定完工日嗣經兩造合意展延至108年3月31日，惟迄至108年4月21日始完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哥頓公司雖辯稱係因李偉鈞挑選各材質色系、多次修改圖面、多次考量氣候不佳影響工程品質等因素，導致工程延宕云云，然未舉證以實其說，尚難採信。則李偉鈞依系爭承攬契約書約定：「現場施工期限自107年12月20日至108年3月3日完工；若完工日到期尚未完工，每日罰款成交總金額之千分之一作為遲延罰款，若因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因素即甲方臨時更改圖面&材質則不受此罰款限制」（見原審卷第19頁），請求哥頓公司給付逾期罰款36,000元（計算式：1,800,000元×1/1,000×20日=36,000元)，自屬可採。
　⒊至李偉鈞請求減少報酬計算差額30,699元部分，因本院認李偉鈞得減少報酬為277,281元，且李偉鈞溢付工程款部分亦全數經抵銷其對哥頓公司之鐵窗工程款，故李偉鈞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哥頓公司本訴依系爭承攬契約、債權讓與等法律關係，請求李偉鈞給付300,950元本息，於法不合，應予駁回。李偉鈞反訴依系爭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哥頓公司給付246,406元（即瑕疵修補費用210,406元、逾期罰款36,000元），於法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反訴應准許部分，僅判命哥頓公司應給付李偉鈞165,398元本息，就其餘應准許之81,008元本息部分為李偉鈞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李偉鈞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原審就上開本訴、反訴不應准許部分，分別為兩造敗訴之判決並駁回李偉鈞假執行之聲請，核無違誤，哥頓公司上訴意旨及李偉鈞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及此部分之附帶上訴；又本件所命給付部分未逾1,500,000元，兩造均不得上訴第三審，自無宣告假執行之必要，原判決駁回李偉鈞反訴應准許部分假執行之聲請，理由雖有不同，結論並無二致，仍予維持。另哥頓公司追加請求李偉鈞再給付10,700元本息、李偉鈞追加請求哥頓公司再給付30,699元本息，則均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哥頓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李偉鈞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追加之訴則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若美
　　　　　　　　　
　　　　　　　　　　　　　　　　　　法　官　陳翠琪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廖宇軒


